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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2016年冬至期间祭扫工作的通知

各镇民政办：

为认真做好今年冬至期间祭扫服务和安全保障等各项工作,确保冬至祭扫安全、文明、有序，实现“生态殡葬、阳光服务”的工作目标。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加强领导，提高认识。各镇民政办要以树立文明新风、保障祭祀安全为工作落脚点，把做好冬至期间文明祭扫工作作为为民服务的重要手段，作为加强创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，作为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。做细做实祭扫服务的各项工作，要在当地党委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会同所在地的宣传、公安、交通、林业、国土、城管等相关部门，建立群众祭祀活动协调指挥机构，制定安全保障、交通疏导、宣传引导等工作方案，强化相关部门职责和工作措施。加强对辖区各村公益性公墓、骨灰楼（堂）的巡查管理，加强上下沟通联系，及时报送有关情况，全力做好冬至祭扫服务的组织保障工作。各镇民政办要加强对各村级公益性公墓、骨灰楼（堂）的督导，严格各项服务制度和办事程序，要把方便群众祭奠活动作为着眼点，增设便民服务项目和网点，开通服务监督、举报电话，受理群众意见和建议，引导和鼓励群众开展文明祭奠活动。
二、加强管理，落实措施。各镇民政办要在冬至前，针对村级公益性公墓、骨灰楼（堂）等场所的安全和防火制度落实情况逐一进行检查，要树立安全意识、大局意识、责任意识，把“安全”作为文明祭扫工作的重中之重。对于殡葬服务场所存在的安全隐患，要及时整改完善；对消防器具配备、电器安全使用、易燃物品存放、安全疏散通道设置等，落实科学、合理、操作性强的处置预案，细化应急措施，做到方案明、措施严，责任到岗、任务到人。加强与职能部门密切配合，确保道路畅通、停车有序，做到出入平安；做好现场治安巡查，积极劝阻焚烧纸扎等迷信用品和燃放爆竹的行为，严禁室内焚烧祭品；加强巡查值班，禁止明火带入山林，保障消防安全；坚决杜绝拥挤踩踏事件和其他事故的发生。

三、加强宣传，文明祭扫。各镇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宣传工具，采取多种形式和途径，系统组织民政办专题学习，准确把握精神实质，深刻领会福建省民政厅等10部门《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实施意见》（闽民事〔2016〕249号）重要意义和实践要求，深入开展移风易俗和殡葬改革宣传，引导群众破除封建迷信的丧葬陋俗，营造殡葬改革的良好社会氛围，大力弘扬祭扫活动“慎终追远、珍爱生命、传递亲情、传承文化”的丰富内涵，推动殡葬文化发展。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殡葬惠民工作取得的成绩，使广大群众感受到科学文明祭扫的氛围。积极采取措施，引导群众主动错时、避峰祭扫，鼓励开展家庭追思、网络祭扫、亲情信箱等新型祭扫活动，引导群众采用植树、献花、寄语等绿色环保的祭奠形式，树立科学文明祭扫新风，更好地促进生态文明建设。各村公益性公墓、骨灰楼（堂）要及时公布扫墓安全通告及有关注意事项，悬挂横幅、张帖标语、播放广播等手段，把防火知识和防火要求宣传到扫墓群众，营造安全防火人人有责的氛围；要强化为民服务理念，努力提升殡仪服务水平，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，规范服务标准，严格落实各项服务公开承诺，把规范管理、强化监督作为重点，确保责任落实到人。

四、加强组织，确保安全。要秉承祭扫保障工作的“八个一”举措，在组织和保障等各项举措的标准要细于清明、高于清明、严于清明。坚持属地管理的原则，各级要加强对辖区内祭扫工作的组织实施，落实观察点设置、信息报送等制度，对重要方向、重点区域和高峰期间指定派员专人负责；各镇于12月20日前、祭扫期间每天16时前和12月30日前分别将本级的冬至保障方案计划、每日祭扫动态及工作总结报区民政局，重要情况随时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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